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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近期公司价格受市场情绪、概念炒作等因素影响出现大幅波动，部分市场

观点对公司收购的新业务发展存在过度解读和过高预期，与公司目前的实际业绩

存在较大偏差。公司股价已脱离当前业绩。未来公司股价存在大幅波动、快速下

跌及估值回归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摒弃投机炒作心态，理性看待公司发展现

状与估值水平，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6年6月21日晚间发布了《关于签署收购磷化铟业务相关资产框

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本次收购事项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能

否完成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拟收购磷化铟业务存在客户认证周期长、准入门槛

高的行业特点，预计该业务2026年已实现及将实现收入合计占公司2025年收入比

例极小，目前预计该事项对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极小。

3、目前全球磷化铟衬底市场集中度高，海外头部厂商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行

业客户认证周期长、准入门槛高。新项目产品落地后，可能面临市场开拓缓慢、

客户认证延迟、市场竞争加剧等情况，存在产能释放不及预期或经济效益无法达

标的风险。

4、目前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主业为天然皮革材料

加工与销售。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涨幅累计偏离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进行了自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自媒体和股吧等平台对公司拟收购磷化铟业务进行

讨论，现公司澄清如下：

（1）公司于2026年6月21日晚间发布了《关于签署收购磷化铟业务相关资产

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本次收购事项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

能否完成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拟收购磷化铟业务存在客户认证周期长、准入门

槛高的行业特点，预计该业务2026年已实现及将实现收入合计占公司2025年收入

比例极小，目前预计该事项对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极小。

（2）目前全球磷化铟衬底市场集中度高，海外头部厂商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行业客户认证周期长、准入门槛高。新项目产品落地后，可能面临市场开拓缓慢、

客户认证延迟、市场竞争加剧等情况，存在产能释放不及预期或经济效益无法达

标的风险。

（3）近期公司价格受市场情绪、概念炒作等因素影响出现大幅波动，部分市

场观点对公司收购的新业务发展存在过度解读和过高预期，与公司目前的实际业

绩存在较大偏差。公司股价已脱离当前业绩。未来公司股价存在大幅波动、快速

下跌及估值回归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摒弃投机炒作心态，理性看待公司发展

现状与估值水平，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有所下降，目前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营业务未发生变

化，公司主业为天然皮革材料加工与销售。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 2026年 6月 21日晚间披露了《关于签署收购磷化铟业务相关

资产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34），并对可能存在

的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避免盲目跟风炒作。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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